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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891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秋林集团    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7-033 

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收到黑龙江监管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年 6月 1日收到黑龙江监管局下达的

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《关于对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

决定》（[2017]2号），全文内容如下： 

“经查，我局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违规情况： 

（一）信息披露方面 

1、你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5日发布了“临 2016-006”号公告，否认全资子

公司秋林金汇（北京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秋林金汇）开展过互联网金

融业务，与实际情况不符。秋林金汇董事长曲向荣曾与时任万谊资本员工黄建涛

就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进行磋商；秋林金汇于 2015年 12月进行了网站 ICP备案，

2016年 1月 25日秋林金汇网站上线运行；秋林金汇于 2016年 1月 25 日到北京

市东方公证处对该网站页面相关信息进行了公证，公证信息显示秋林金汇网站页

面载有“秋林集团全资控股秋林金汇发力互联网金融”及相关互联网理财产品信

息；秋林金汇财务凭证显示，秋林金汇曾购买 P2P理财产品管理系统，并开立第

三方资金托管账户，同时收取投资人充值手续费及实名认证费。秋林金汇已开展

了互联网金融业务。 

2、你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16日发布了“临 2016-082”号公告（公告附件

为前任董事长刘宏强未实名举报秋林集团的书面声明），否认刘宏强实名举报你

公司与洛阳颐和今世福珠宝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洛阳今世福）关联交易行为，

与实际情况不符。你公司前任董事长、洛阳今世福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宏强否认“临

2016-082”号公告附件（刘宏强声明）真实性，并就该证言出具了公证书；刘宏

强于 2016 年曾亲赴中国证监会以来访方式实名举报。 

3、你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5日发布了“临 2017-010”号公告，就洛阳今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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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全资子公司颐和福祥黄金饰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颐和福祥）诉你公司有关情

况进行了澄清，公告称你公司向颐和福祥母公司洛阳今世福进行核查和询证，并

将洛阳今世福回函作为公告附件发布，与实际情况不符。洛阳今世福否认你公司

曾向其询证诉讼有关情况，否认向你公司提供上述回函及回函所载内容真实性。

你公司未提供上述询证函到达洛阳今世福的相关证据，亦未提供验证洛阳今世福

回函的相关证据。 

4、你公司现任副董事长、实际控制人平贵杰于 2015年 7月 13 日至 2016

年 12月 6日担任顺泽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、经理职务，但你公司 2015 年、2016

年年度报告未依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40号，以下简称

《信披办法》）第二十一条第五项、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

则第 2条——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（证监会公告[2016]第 31号）第五十三条

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如实披露平贵杰上述任职情况。 

5、你公司于 2016 年 4月 25日发布了《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

会 2015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（“临 2016-020”号），

于 2017 年 4月 28日发布了《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6年

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（“临 2017-024”号），两份公告均

显示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为零，与实际情况不符。你公司未经股东大会批准

即改变募集资金用途，使用 2014年重组金桔莱配套募集资金支付非本次募集资

金产生的中介费用，包括 2013年国盛证券非公开发行中介费 100万元、2013年

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费 25 万元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信披办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。 

    （二）募集资金存储方面 

你公司孙公司金桔莱黄金珠宝首饰（天津）有限公司于 2015年 11月 25日

至 12月 14日期间，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向深圳市金桔莱黄金珠宝首饰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金桔莱（深圳））支付 2.7亿元，用于向深圳市金鸿福黄金珠宝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深圳金鸿福）采购货物，后期采购合同取消，深圳金鸿福通过金

桔莱（深圳）返还上述 2.7亿元募集资金，迟至我局检查日，上述 2.7 亿元募集

资金尚未返还至募集资金专户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



3 
 

用的监管要求》（证监会公告[2012]44号）第四条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

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30 号，以下简称《发行办法》）第十条第五项规定。 

按照《信披办法》第五十九条、《发行办法》第六十四条规定，我局现要求

你公司立即停止上述违法行为，并在 2017年 6月 20日前予以改正。 

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30日内，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，我局将

组织检查验收。 

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议与诉讼期间，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

行。”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 6月 2日 


